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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自由裁量的行政处罚项目表
	序
号
	执
法
类
别
	处
罚
项
目
	处罚依据

	
	
	
	名称
	制定
机关
	处罚
种类
	处罚
程序
	处罚
幅度
	备注

	1
	科技
执法
管理
	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诈骗钱财、非法牟利
	《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省人大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一般
程序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2
	
	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
	《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省人大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一般
程序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3
	
	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
	《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省人大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一般
程序
	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4
	
	在技术交易中进行欺骗的违法行为
	《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省人大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一般
程序
	没收违法所得，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5
	
	侵占或破坏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及挪用科普经费
	《云南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省人大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一般
程序
	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１
	专利执法管理
	假冒他人专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全国人大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一般
程序
	没收违法所得，处四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２
	
	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的违法行为
	《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
	全国人大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一般
程序
	处5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说明：1、处罚项目是指具体的处罚事项，如加工、运输、经营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食盐（畜牧盐）；未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等。
2、名称是指处罚依据所引用的法律名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
3、处罚种类指警告、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法或其它法律规定的种类。
4、处罚程序包括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即当场处罚程序），听证程序可在备注栏填写。
5、处罚幅度指规定的处罚幅度，如5000至10万元罚款；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
第一类   科技执法管理类
一、对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诈骗钱财、非法牟利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一）法律责任条文
地方性法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诈骗钱财、非法牟利的，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
1.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不予处罚或者予以教育规范：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违法当事人不满14周岁的；
（2）在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的过程中，未取得证书和奖金前主动纠正的；
（3）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被发现后能自行改正，并无违法所得的。
2.有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的罚款：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违法当事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并有违法所得的；
（2）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被发现后能主动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并有违法所得的；
（3）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违法当事人受他人胁迫，并有违法所得的。 
3.有下列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5倍以下的罚款：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被发现后能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违法当事人受他人诱骗、教唆，并有违法所得的。
4.有下列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5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执法，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并有违法所得的。
5.有下列比较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2.5倍以下的罚款：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造成比较严重后果，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诈骗钱财的；
（3）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并有违法所得的；
（4）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阻碍执法人员查处，并有违法所得的。
6.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胁迫、诱骗他人或教唆未成年人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诈骗钱财、非法牟利的；
（3）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并有违法所得的；
（4）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隐匿、销毁违法证据，并有违法所得的。
二、对在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一）法律责任条文
地方性法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的，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对该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发证机关分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
1.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不予处罚或者予以教育规范：
（1）在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过程中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无违法所得的；
（2）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被发现后能自行改正，无违法所得的。
2.有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对该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违法所得1倍的罚款：
（1）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被发现后能主动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违法当事人受他人胁迫，并有违法所得的。
3.有下列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对该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5倍以下的罚款：
（1）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被发现后能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违法当事人受他人诱骗、教唆，并有违法所得的。
4.有下列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对该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违法所得1.5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1）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执法，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造成严重后果，并有违法所得的。
5.有下列比较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对该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2.5倍以下的罚款：
（1）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并有违法所得的；
（3）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阻碍执法人员查处，并有违法所得的。
6.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对该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违法所得2.5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胁迫、诱骗他人或教唆未成年人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并有违法所得的；
（3）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隐匿、销毁违法证据，并有违法所得的；
（4）在对科技成果进行检测或者价值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有违法所得的。
三、对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一）法律责任条文
地方性法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其他技术权益，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
1.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不予处罚或者予以教育规范：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违法当事人不满14周岁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被发现后能自行改正，并无违法所得的。
2.有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千元以下的罚款：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违法当事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被发现后能主动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并有违法所得的；
（3）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违法当事人受他人胁迫，并有违法所得的。
3.有下列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千元以上8千元以下的罚款：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被发现后能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违法当事人受他人诱骗、教唆，并有违法所得的。
4.有下列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8千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执法，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造成严重后果，并有违法所得的。
5.有下列比较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
（1）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社会影响恶劣，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再次实施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等违法行为，屡教不改，并有违法所得的；
（3）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阻碍执法人员查处，并有违法所得的。
6.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胁迫、诱骗他人或教唆未成年人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并有违法所得的；
（3）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剽窃、侵犯他人专利和其他技术权益，隐匿、销毁违法证据，并有违法所得的。
四、对在技术交易中从事代理或者居间服务的中介机构和从事经纪业务的人员，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一）法律责任条文
地方性法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在技术交易中从事代理或者居间服务的中介机构和从事经纪业务的人员，欺骗委托人的，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发证机关分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
1.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不予处罚或者予以教育规范：
（1）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造成后果前主动纠正违法行为的；
（2）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被发现后能自行改正，并无违法所得的。
2.有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其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2.5倍以下的罚款：
（1）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违法当事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被发现后能主动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并有违法所得的；
（3）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违法当事人受他人胁迫，并有违法所得的。
3.有下列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其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5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被发现后能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违法当事人受他人诱骗、教唆，并有违法所得的。
4.有下列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其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3.5倍以下的罚款：
（1）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执法，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后果，并有违法所得的。
5.有下列比较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5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
（1）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比较严重后果，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并有违法所得的；
（3）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阻碍执法人员查处，并有违法所得的。
6.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1）胁迫、诱骗他人或教唆未成年人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并有违法所得的；
（2）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隐匿、销毁与案件有关物品的行为，导致证据可能灭失，有违法所得的；
（3）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并有违法所得的。
五、对将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改作他用、侵占或者破坏科普设施、挪用科普经费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一）法律责任条文
《云南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第二十三条：“将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改作他用、侵占或者破坏科普设施、挪用科普经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退回被挪用的科普经费和被侵占的财产；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对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
1.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不予处罚或者予以教育规范：
（1）将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改作他用,违法行为显著轻微并能及时纠正的；
（2）破坏科普设施，不满十四周岁的;
（3）破坏科普设施，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实施违法行为的。
2.有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会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退回被挪用的科普经费和被侵占的财产：
（1）将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改作他用，被发现后能配合行政机关查处的；
（2）侵占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被发现后能自行改正的。
3.有下列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退回被挪用的科普经费和被侵占的财产，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5倍以下的罚款：
（1）受他人胁迫、诱骗、教唆将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改作他用，有违法所得的；
（2）侵占并将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进行营利活动,被发现后配合行政机关查处的。
4.有下列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退回被挪用的科普经费和被侵占的财产，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5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1）将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改作他用，进行营利活动的；
（2）破坏科普设施，进行营利活动，有违法所得的；
（3）挪用科普经费，有违法所得的。
5.有下列比较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退回被挪用的科普经费和被侵占的财产，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2.5倍以下的罚款：
（1）侵占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的；
（2）破坏科普设施，进行营利活动，有违法所得，后果比较严重的；
（3）挪用科普经费，有违法所得,情节比较严重的。
6.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退回被挪用的科普经费和被侵占的财产，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2.5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被行政机关发现3次以上有侵占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行为的；
（2）严重破坏、侵占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尚达不到刑罚处罚标准的；
（3）挪用科普经费，谋取暴利的;
（4）胁迫、诱骗他人或教唆未成年人严重破坏、侵占国家投资建设的科普场所和设施，造成巨大损失的；
（5）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第二类　 专利执法管理
一、对假冒专利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一）法律责任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
1.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不予处罚或者予以教育规范：
（1）假冒专利行为处于制造或销售准备阶段，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2）其他假冒专利行为显著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2.有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的，责令其停止假冒专利违法行为：
（1）实施假冒专利行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
（2）假冒专利经教育规范后改正的；
（3）销售假冒专利产品，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产品为假冒专利产品，并能提供说明进货来源的。
3.有下列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1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
（1）实施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经教育不改的；
（2）当事人受诱骗、教唆实施假冒他人专利的。
4.有下列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胁迫他人实施假冒专利行为的；
（2）共同实施假冒专利行为起主要作用的；
（3）因假冒专利受过处罚后在2年内又再次实施假冒专利行为的。
5.有下列比较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因假冒专利在２年内受过2次以上处罚后又再次实施假冒专利行为的；
（2）假冒专利行为涉及地域广的；
（3）假冒专利行为给行业、社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的。
6.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1）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实施假冒专利行为的；
（2）假冒专利行为对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造成不良影响的；
（3）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二、对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一）法律责任条文：
《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第二十九条:违反《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规范的具体处罚标准：
1.有下列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不予处罚或予以教育规范：
（1）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不满14周岁的；
（2）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违法当事人为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
（3）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被发现后自行改正，不影响案件处理的。
2.有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处5百元以上1千元以下的罚款：
（1）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
（2）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的被发现后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后果的。
3.有下列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处1千元以上2千元以下的罚款：
（1）擅自启封被封存、登记保存的物品，给行业、社会造成影响的；
（2）擅自启封、转移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给行业、社会造成影响的。
4.有下列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处2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的罚款：
（1）拒绝、阻挠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封存、登记保存物品行为的；
（2）胁迫诱骗他人或教唆未成年人实施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行为的；
(3)共同实施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起主要作用的。
5.有下列比较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1）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的行为，导致证据灭失案件处理中断的；
（2）擅自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致使假冒专利产品扩散的。
6.有下列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可以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1）擅自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行为屡教不改的；
（2）妨碍执法人员查处其实施启封、转移、处理被封存、登记保存物品行为的； 
（3）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